
 

1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08-5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08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和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08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该议案对 2008 年度日常关联采购

额和关联销售额作出了预计。由于公司部分采购、销售实际情况与年初预计时发生

了改变，导致和部分关联单位 2008 年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原预计发生了变化，需要对

原预计金额进行增加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加 2008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基本情况（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原预计 2008

年发生金额

现预计 2008

年发生金额 

增加预计后

关联交易总

金额占同类

交易的比例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零部件 3,807 7,707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2,684 16,684 采购 

重庆长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4,297 9,197 

19.09%

销售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 10,341 17,441 13.52%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向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零部

件，由于 08 年采购业务模式由委托加工变为直接采购，需要对年初预计额增加调整。 

公司向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三元催化剂，年初预计采购国产三

元催化剂，但由于国家排放标准法规要求提高，国Ⅲ标准提前实施，公司实际执行

时采购了进口三元催化剂；此外，原主供应商德尔福的供货额度转由重庆万友主供。

故需对原预计采购金额进行增加调整。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和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向重庆长融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零部件，由于 08 年业务增加较快，需对原预计采购金额进行增

加调整。 

公司向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汽车发动机，由于长安铃木公司需求发

生变化，需对原预计销售金额进行增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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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省定

州市 

汽 车 及 零 部

件制造、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

股公司控制 
王重生 3,000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汽车销售、零

部件制造 

受同一最终控

股公司控制 
赵德恩 15,000

重庆长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汽车、摩托车

零部件 

受同一最终控

股公司控制 
李恩奇 4,745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

南区 

汽车制造、销

售 
合营企业 徐留平 

19,000

万美元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向关联方采购产品的价格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

协商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各关联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零部件供应、汽车销售服务等交易，是为了充分利

用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

该等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此类交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是必

要的，还将持续下去。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名称 关联人 签署日期 协议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 
协议有

效期 

2008 年汽车/发动机零部

件及材料订单 
各关联方 2008 年初 

汽车零部件采

购 

具体实施合同约

定 
1 年 

2008 年零部件及材料基

本合同 
各关联方 2008 年初 

零部件及原材

料销售 

具体实施合同约

定 
1 年 

六、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已于 2008 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 2008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参加会议的关联董事尹家绪、徐留平、



 

3

张宝林、邓智尤、赵鲁川、王晓翔、王重生、马军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7 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该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

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的采购、销

售服务涉及到的交易金额增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交易价格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

家有关规定，交易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保证了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是必要的；董事会对以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

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⒊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12 月 31 日 


